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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农发〔2026〕38 号 

 

 

 

各街镇（经开区）农业农村部门：  

为推动本区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促进绿色优质农产品发

展，现将《松江区 2026 年促进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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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下达 2026 年市级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任务清单及

绩效目标的通知》（沪农委〔2026〕32 号）要求，松江区绿色

食品认证率不低于 44%，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建设规模达 14.06

万亩、畜禽基地 62 家。为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

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提高财政资金绩效水平，将市区两级财

政资金进行整合，合理确定奖补标准，制定本区 2026 年促进绿

色优质农产品发展奖补实施方案。 

一、奖补类别 

（一）绿色（有机）认证费用补贴。本区绿色食品、有机

产品、绿色生资等获证主体在初次、增报、续展申请时产生的

认证相关费用的补贴。 

（二）绿色（有机）获证产品奖补。本区范围截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证书存续有效的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绿色生资等

获证主体以及绿色大米、稻谷获证范围内的水稻种植主体（参

与认证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的奖补。 

（三）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奖补。在绿色食品、有机产品

证书覆盖的生产区域之外，承担本区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建设

任务，按照上海市《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管理规范》，经

验收认定合格（截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完成基地上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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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度抽查的绿色生产基地的主体实施奖补。 

二、奖补标准 

（一）认证费用补贴 

绿色食品、绿色生资等获证主体在初次、增报、续展申请

产生的认证相关费用全额补贴。 

有机产品获证主体年度续证给予每家 3 万元年度费用补

贴。 

（二）产品奖补 

种植产品（稻谷、大米、水果、蔬菜）奖补根据获证产品

生产面积（亩）计算；畜产品奖补根据证载产量（吨）计算；

加工类产品及绿色生资实行年度奖补。 

1.大米：获证主体奖补 70 元/亩，获证范围内的水稻种植

主体奖补 70 元/亩。 

2.稻谷：获证主体奖补 40 元/亩，获证范围内的水稻种植

主体奖补 70 元/亩。 

3.水果：奖补 400 元/亩。 

4.蔬菜：奖补 500 元/亩。 

5.畜产品：奖补 2000 元/吨。 

6.加工类产品：奖补 5 万元。 

7.绿色生资：奖补 5 万元。 

（三）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奖补 

1.种植业：对实施主体进行奖补，粮食补贴 40 元/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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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补贴 200 元/亩、蔬菜补贴 200 元/亩。种植业已申请认证奖

补的主体不再享受绿色生产基地奖补。 

2.水产养殖业：对实施主体进行奖补，补贴 100 元/亩。 

3.畜禽养殖业：对管理主体奖补 10 万元。 

三、规范操作程序 

奖补资金的发放应符合财务规定，由奖补申请单位填写奖

补申请表，各街镇（经开区）农业农村部门对申请材料、奖补

金额核实后报至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审核后报至区农业农村委监管科；区农业农村委监管科进行

复核，无异议后通知各街镇（经开区）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7

天。绿色奖补资金一律实行银行“一卡（折）通”支付方式拨

付，并做好补贴发放的档案管理（奖补申请套表见附件）。 

四、相关工作要求 

各街镇（经开区）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绿色优质农

产品发展，细化推进措施、明确生产主体、优化产品结构，确

保任务落实。严格按照《松江区绿色食品监督检查实施办法》

开展监督管理，依据上海市《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管理规

范》开展监督抽查，区农业农村委监管科组织区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开展监管审核后予以奖补。 

 

附件：1.松江区绿色获证主体奖补申请表 

2.松江区绿色生产基地奖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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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请主体名称  

生产经营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村居  

主体信息码  申请规模  

认证产品  证书有效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认

证

费

用 

项目 发票号 申请金额（元） 

标志认证费   

标志使用费   

检测费   

有机产品认证奖补  

产

品

奖

补 

项目 
认证补

贴（元） 

种植补

贴（元） 

申请总

额（元） 
项目 

申请金

额（元） 
项目 

申请金

额（元） 

稻谷    
水果  加工类 

产品 
 

蔬菜  

大米    畜产品  绿色生资  

合计申请奖补金额（元）  

一票否决情况 考核扣除比例 核准奖补金额（元） 

   

申请单位承诺对申报内容及提交相关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街镇（经开区）农业农村部门初审意

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审核意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区农业农村委监管科复核意见（盖

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备注：1.绿色获证主体是指获得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绿色生资等认证的主体 

2.参与稻谷、大米认证主体奖补明细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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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申请主体名称 

（盖章） 
 

所在街镇  

序号 村/居 
姓名 

（名称） 

当年实种面

积（亩） 
扣除比例（%） 

核准金额

（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 /    

所在街镇（经开区）农业农

村部门核实意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审核意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区农业农村委监管科 

复核意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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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主体名称  

生产经营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生产基地  

基地类型  验收合格时间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类别 面积（亩） 奖补标准 申请金额（元） 

奖补 

粮食  40 元/亩  

蔬菜、水果等  200 元/亩  

水产  100 元/亩  

畜禽 / 10 万元/家  

合计申请奖补金额（元）  

考核情况 考核扣除比例 核准奖补金额（元） 

   

承诺对申报内容及提交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申请单位盖章或农户签字） 

 

 

 

签字： 

（日期） 

街镇（经开区）农业农村部门初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审核意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区农业农村委监管科复核意见（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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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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